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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日之濫觴

 民法第122條之規定：
於一定期日或期間內，應為意思表示或給付者，其期日或其期間之末日，為星期日、紀念日
或其他休息日時，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
 內政部75年7月10日（75）台內勞字第405235號函：
要 旨： 事業單位實施五天工作制疑義
全文內容：
一. 該項所稱「週內一日之正常工時」(以下簡稱該日)應屬勞雇雙方協定之有給休息日，

工資應予照給。
二. 事業單位如需勞工於該日工作，應徵得工會或勞工同意，並依規定以延時工作計算，

發給工資。事業單位之計算標準優於上開規定者，從其規定。又該日之工作時數仍受
該法第三十二條每月延長工作總時數之限制。

三. 該日如適逢同法第三十七、三十八條所稱休假日是否補假，得由勞雇雙方協商，於團
體協約中約定或由雇主於工作規則中明訂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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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日之濫觴（續）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2項：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
其二週內二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
不得超過二小時。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四十八小時。

 在彈性工時下，經工時調整後，勞工因此而增加、無需出勤之日，亦冠以「休息日」
之名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例 10 10 10 10 休 休

例 10 10 10 10 休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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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日之濫觴（續）

 中華民國89年6月28日公布、90年1月1日施行之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1項之規定：

勞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八十四小時。

 中華民國104年6月3日公布、105年1月1日施行之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1項之規定：

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例 8 8 8 8 8 休

例 8 8 8 8 8 休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例 8 8 8 8 8 4
例 8 8 8 8 8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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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法制下，「休息日」之定義

一.經勞、資雙方合意，非法定之例假、休假，而無庸出
勤之日→現改用「無庸出勤日」

二.經彈性工時調整後，勞工因而增加之無庸出勤之日。
→現改有用「無庸出勤日」、「空班」

三.因法定工時上限降低為每週40小時，勞工因而增加之
無庸出勤之日→即現行「法定之休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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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勞動基準法中新增「休息日」的緣由－
週休２日的騙局

 中華民國104年6月3日公布、105年1月1日施行之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1項之規定：

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８小時，每週不得超過４０小時。

例一：

例二：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例 8 8 8 8 8 休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例 6時40分 6時40分 6時40分 6時40分 6時40分 6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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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日法制化及新加班費計算

105.12.21公布、106.1.1施行
勞動基準法第36條第１項之規定：
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

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2項及第3項之規定：
二.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２小時以內
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加給１⅓以上；工作２小時
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加給１⅔以上。

三.前項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之計算，４小時以內者，以４小
時計；逾４小時至８小時以內者，以８小時計；逾８小時至１
２小時以內者，以１２小時計。

7



休息日加班費按實際時數核實計算

107.1.31公布、 107.3.1施行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Ⅰ.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三、依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

Ⅱ.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
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
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以上。

 刪除原勞動基準法第24條第3項之規定：

前項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之計算，四小時以內者，以四小時計；逾四小時至八小時
以內者，以八小時計；逾八小時至十二小時以內者，以十二小時計。

 不再做１給４、做５給８、做９給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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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日之演進

 行政罰法第5條之規定：從新從輕原則

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行政機關最初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
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

 民事法律關係：依行為時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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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

每週工時
40小時

106.1.1

休息日法制化
加班費以4小時
為一單位

107.3.1

休息日加班費按
實際出勤時數，

核實計算



例假及休息日安排方式

 勞動部105年12月28日勞動條2字第1050095121號函：

說明三、次查同法第36條所定例假，其意旨在於合理中斷勞工之連續勞動，例假之
安排，以「每7日為一週期，每一週期內應有1日例假，勞工不得連續工作
逾6日」，係指勞工之約定工作日不連續逾6日，事業單位於各週期內安排
休息日且確未使勞工出勤，因而未有使勞工連續工作逾6日者，尚屬可行。

 勞動部105年105年12月29日勞動條2字第1050030896號函

說明四、復依新修正之本法第36條規定：「勞工每七日中應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
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該例假及休息日之安排，以每7日為一週期，
每一週期至少應有1日例假，1日休息日。原則上勞工不得連續工作逾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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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施彈性工時下，１例１休之安排方式

 每７日之起算方式，法無明文，可由勞、雇雙方自行約定

民國106年1月

例一：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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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實施彈性工時下，１例１休之安排方式（續）12

民國106年1月份

例二：約定每週日至週六為一週期

 若使勞工於1/7、1/28（休息日）出勤，即使勞工連續出勤逾６日，違反勞動基準
法第３６條第１項之規定！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 2 3 4



不實施彈性工時下，１例１休之安排方式（續）13

例三：紅底部分連續工作逾6日，中間全無例、休假，違法；國定假日不能阻斷連續6日
之計算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 2 3 4



實施彈性工時下，１例１休之安排方式

實施彈性工時、加班及女性夜間工作，務必踐行
下列程序事項：
一.若有工會，應得工會同意。
二.若無工會，應得勞資會議同意。
三.依現行勞工行政實務，上開同意無時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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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彈性工時下，１例１休之安排方式－
２週彈性工時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２週彈性工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
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其２週內２日之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
他工作日。其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２小時。
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４８小時。
得適用之２週彈性工時行業：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2年03月31日勞動二字第0920018071號函：
指定「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行業」為適用同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
之行業；指定「製造業」及「經本會指定適用該法第三十條之一
之行業」為適該法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之行業，並自九十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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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彈性工時下，１例１休之安排方式－
２週彈性工時（續）

 勞動基準法第36條第2項第1款之規定：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依第３０條２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７日中至少應有１日之例假，每２週
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４日。

例一：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例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空 休

例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空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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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彈性工時下，１例１休之安排方式－
２週彈性工時（續）

例二：勞雇雙方應約定二週變形工時之起迄日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 10 10 10 空 例 休

例 空 休 10 10 10 10

例 9 9 9 9 9 休

例 空 休 9 9 8 9

17



實施彈性工時下，１例１休之安排方式－
８週彈性工時

 勞動基準法第30條第3項之規定：８週彈性工時
第一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
意後，得將８週內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８
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４８小時。
 得適用之８週彈性工時行業：
製造業、營造業、遊覽車客運業、航空運輸業、港阜業、郵政業、電信業、建
築投資業、批發及零售業、影印業、汽車美容業、電器及電子產品修理業、機
車修理業、未分類及其他器物修理業、洗衣業、相片沖洗業、浴室業、裁縫業、
其他專學科學及技術服務業、顧問服務業、軟體出版業、農林漁牧業、租賃業、
自來水供應業。
 勞動基準法第36條第2項第1款之規定：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依第30條3項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７日中至少應有１日之例假，
每８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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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彈性工時下，１例１休之安排方式－８週彈性工時（續）
勞、雇雙方間應約定８週彈性工時之起迄日

19

週數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１ 例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２ 例 休 休 ８ ８ ８ ８

３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４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５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６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７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１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２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３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４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５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６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７ 例 ８ ８ ８ ８ 休 休

８ 例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實施彈性工時下，１例１休之安排方式－８週彈性工時（續）
可連放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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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數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１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２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３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４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５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６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７ 例 ８ ８ ８ ８ 休 休

８ 例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１ 例 休 休 休 休 休 休

２ 例 休 休 ８ ８ ８ ８

３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４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５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６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７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例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實施彈性工時下，１例１休之安排方式－
８週彈性工時（續）

如何確立「以每８週為單位」？
應於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中明定，休息日之計算方式
一、以特定日期為起算，如：民國105年1月1日。
 優點：起算明確。
 缺點：若經過數年，在推算上會造成困擾。

二、每半年重算，如：每年１月及６月第1個週日起算。
 優點：起算明確，從月曆可一目瞭然。
 須注意：
1. 每季交接那週，如僅１週，將回歸正常工時，即每７日１例１休。
2. 若有２週，則可合意選擇是否適用２週彈性工時。
3. 若有４週，則可合意選擇是否適用４週彈性工時。
4. 若未合意選擇適用彈性工時，則回歸每７日１例１休。此部分應明定於勞
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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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彈性工時下，１例１休之安排方式－
４週彈性工時

 勞動基準法第30條之1之規定：４週彈性工時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
議同意後，其工作時間得依下列原則變更：
一. ４週內正常工作時數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每日不得超過２小時，不

受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規定之限制。
二.當日工作時間達１０小時者，其延長之工作時間不得超過２小時。
三.女性勞工，除妊娠或哺乳期間者外，於夜間工作，不受第49條第1項之限制。
但雇主應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

 勞動基準法第36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依第三十條之一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每２週中至少應有２日之例假，
每４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應有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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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彈性工時下，１例１休之安排方式－
４週彈性工時（續）

得適用勞動基準法第30條之1行業：
製造業、營造業、遊覽車客運業、航空運輸業、港阜業、
郵政業、電信業、建築投資業、批發及零售業、影印業、
汽車美容業、電器及電子產品修理業、機車修理業、未
分類及其他器物修理業、洗衣業、相片沖洗業、浴室業、
裁縫業、其他專學科學及技術服務業、顧問服務業、軟
體出版業、農林漁牧業、租賃業、自來水供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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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彈性工時下，１例１休之安排方式－
４週彈性工時（續）

例一：每２週２例、每４週２例２休

24

週數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１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２ ８ ８ ８ ８ ８ 例 例

３ 例 例 休 休 休 休 ８

４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５ 10 10 10 10 10 10 10

６ 10 空 空 空 空 例 例

７ 例 例 休 休 休 休 10

８ 10 10 10 10 10 10 10



實施彈性工時下，１例１休之安排方式－
４週彈性工時（續）

例二：可連休20日

25

週數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１ 10 10 10 10 10 10 例

２ 10 10 10 10 10 10 例

３ 10 10 10 10 例 例 休

４ 休 休 休 空 空 空 空

５ 例 例 空 空 空 空 休

６ 休 休 休 10 10 10 10

７ 例 例 10 10 10 10 10

８ 10 10 10 10 10 10 10



實施彈性工時下，１例１休之安排方式－
４週彈性工時（續）

例二：可連上24日1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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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數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１ 例 例 休 休 休 休 空

２ 空 空 空 10 10 10 10

３ 例 例 10 10 10 10 10

４ 10 10 10 10 10 10 10

５ 10 10 10 10 10 10 10

６ 10 10 10 10 10 例 例

７ 10 10 10 10 空 空 空

８ 例 例 休 休 休 休 空



實施彈性工時下，１例１休之安排方式－
４週彈性工時（續）

如何確立「以每４週為單位」？
應於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中明定，休息日之計算方式
一、以特定日期為起算，如：民國105年1月1日。
優點：起算明確。
缺點：若經過數年，在推算上會造成困擾。

二、每季重算，如：每年１月、４月、７月及９月第１個週日起
算。

優點：起算明確，從月曆可一目瞭然。
須注意：每季交接那週，如僅１週，將回歸正常工時，即每
週１例１休；若有２週，則可選擇是否適用２週彈性工時。
此部分應明定於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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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彈性工時下，１例１休之安排方式－
４週彈性工時（續）

如何確立「以４週中每２週之單位」？
應於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中明定起算方式：
一、每季重算，如：每年１月、４月、７月及９月第１個週日起

算。
二、每季第１、２週為一區間（餘依此類推），每２週中應有勞

工中至少應有２日之例假。
優點：起算明確，從月曆可一目瞭然。
須注意：每季交接那週，如僅１週，將回歸正常工時，即每
週１例１休；若有２週，則可選擇是否適用２週彈性工時。
此部分應明定於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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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之休假日回歸內政部－
勞動基準法第37條

106年1月1日現行法施行前之舊條文：
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
之日，均應休假。

現行條文：
Ⅰ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日，均應休假。

Ⅱ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前項規定，
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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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之休假日回歸內政部－
勞動基準法第37條
 國定假日12日：
1. 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一月一日）
2. 和平紀念日（二月二十八日）
3. 農曆除夕
4. 春節(3日)
5. 兒童節
6. 民族掃墓節
7. 勞動節
8. 端午節
9. 中秋節
10. 國慶日（十月十日）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各該原住民族放假日期，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參酌
各該原住民族習俗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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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之日

 內政部74年11月08日（74）台內勞字第357091號函：
各類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投票日各公民營事業單位對具有投票權員工依左列原則給假：

一、星期日或原屬休息日舉行投票，不另放假。

二、星期六或工作日舉行投票，按往例放假一日。

三、因行使選舉權、罷免權，放假日工資照給。如放假日仍須其繼續到工者，應依
照勞動基準法規定，加給其該工作時間之工資，但應不妨礙其投票。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7年02月25日勞動2字第0970130105號令：
核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投票日」為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規定指定
應放假之日。具投票權且該日原屬工作日之勞工，放假一日；原毋須出勤者，不另
給假給薪。所稱放假一日，係指自午前零時至午後十二時連續二十四小時。雇主徵
得勞工同意於該日出勤者，應加給該工作時間之工資，且應不妨礙其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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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

 勞動基準法第38條之規定：
Ⅰ.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Ⅱ.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
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Ⅲ.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
Ⅳ.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
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
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Ⅴ.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
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

Ⅵ.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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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1項
新、舊法特別休假日數對照表

年資
(年)

新法
(日)

舊法
(日)

年資
(年)

新法
(日)

舊法
(日)

年資
(年)

新法
(日)

舊法
(日)

0.5 3 － 9 15 14 18 24 23

1 7 7 10 16 15 19 25 24

2 10 7 11 17 16 20 26 25

3 14 10 12 18 17 21 27 26

4 14 10 13 19 18 22 28 27

5 15 14 14 20 19 23 29 28

6 15 14 15 21 20 24 30 29

7 15 14 16 22 21 25 30 30

8 15 14 17 23 22 26 30 30

33



特別休假－權取得期間與行使期間

 勞動基準法第38條之規定：
Ⅰ.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1項之規定：
Ⅰ.勞工於符合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取得特別休假之權利；
其計算特別休假之工作年資，應依第五條之規定。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5條之規定：
Ⅰ.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單位為限，並自受僱當日起算。
Ⅱ.適用本法前已在同一事業單位工作之年資合併計算。

權利取得期間

權利行使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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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權取得期間與行使期間

 勞動基準法第38條之規定：
Ⅰ.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2項之規定：
Ⅱ.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給予之特別休假日數，勞工得於勞雇雙方協商之下列期間內，
行使特別休假權利：
一、以勞工受僱當日起算，每一週年之期間。但其工作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為取得特

別休假權利後六個月之期間。
二、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期間。
三、教育單位之學年度、事業單位之會計年度或勞雇雙方約定年度之期間 。

權利取得期間

權利行使期間

曆年制

週年制
其他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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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1項
特別休假日數新舊法銜接、任職滿6個月之3日特休（1）
設：勞工Ａ於105年12月1日到職，其於106年5月31日任職滿6個月，因現行法已施行（106年1月1日

施行），故於106年6月1日起，可按新法請3日特別休假，並得於同年11月30日以前（6個月以
內）休畢；又，其於106年11月30日任職滿1年，故其自106年12月1日起，可按新法請7日特別
休假，並得於107年11月30日以前休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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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1 106.5.31 106.6.1 106.11.30 106.12.1

6個月 開始可以
請3日特休

1年

到職日

開始可以
請7日特休

3日特休結清日

第2年

107.11.30

可請7日特
休之末日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1項
特別休假日數新舊法銜接、任職滿6個月之3日特休（2）
設：勞工Ｂ於105年1月2日到職，其能否取得新法任職滿6個月、未滿1年之3日特別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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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

到職日

勞工B能否取得
新法任職滿6個
月、未滿1年之
3日特別休假？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1項
特別休假日數新舊法銜接、任職滿6個月之3日特休（3）
設：勞工Ｂ於105年1月2日到職，其於105年7月1日任職滿6個月，因新法尚未施行（106年1月1日始

施行），故尚未取得任何特別休假。106年1月1日0時0分0秒起，因新法施行，勞工任職未滿1年，
故可按新法請3日特別休假；但因其於同年1月1日24時0分0秒任職滿1年，故應於該日前休畢，
未能休畢者，應依新法折算工資。又，其於106年1月2日0時0分0秒起，可按新法請7日特別休假，
並得於107年1月1日以前休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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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 105.7.1 106.1.1 106.1.2

6個月 新法施行，勞工任職
滿6個月未滿1年，開
始可以請3日特休

1年

到職日

開始可以
請7日特休

3日特休結清日

第2年開始

尚屬舊法時期，故
無特別休假

365天（105年為閏年） 差1天滿1年

勞工B可取得3
日特休，但僅
有1日可排休，
未排休之日均
應折算工資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1項
特別休假日數新舊法銜接、任職滿6個月之3日特休
設：勞工C於105年1月1日到職，其能否取得新法任職滿6個月、未滿1年之3日特別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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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

6個月

到職日

勞工C能否取得
新法任職滿6個
月、未滿1年之
3日特別休假？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1項
特別休假日數新舊法銜接、任職滿6個月之3日特休
設：勞工C於105年1月1日到職，其於105年6月30日任職滿6個月，因新法尚未施行（106年1月1日始

施行），故尚未取得任何特別休假。其又於105年12月31日任職滿1年，惟新法仍尚未施行，故
不能取得新法任6個月之3日特別休假。因其於105年12月31日任職滿1年，故其於106年1月1日
起，可按新法請7日特別休假，並得於106年12月31日以前休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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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 105.6.30 105.12.31 106.1.1

6個月
到勞工滿1年止，新
法尚未施行，故無法

取得3日特休

1年

到職日

勞工任職滿1年
開始可以
請7日特休

第2年開始

尚屬舊法時期，故
無特別休假

勞工C
不能取得
3日特休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1項
特別休假日數新、舊法銜接之簡易判準

特別休假取得或行使期間 尚未發生新特休之期間已過去的特休行使期間

新法施行
按新法加給特休日數

新法施行
按新法加給特休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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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權取得期間與行使期間

 勞動基準法第38條之規定：
Ⅰ.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規定：
Ⅱ.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給予之特別休假日數，勞工得於勞雇雙方協商之下列期間內，
行使特別休假權利：
一、以勞工受僱當日起算，每一週年之期間。但其工作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為取得特

別休假權利後六個月之期間。
二、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期間。
三、教育單位之學年度、事業單位之會計年度或勞雇雙方約定年度之期間。

權利取得期間

權利行使期間

曆年制

週年制
其他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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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之計算

 勞動基準法第1條第1項之規定：
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
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民法第121條之規定：
Ⅰ. 以日、星期、月或年定期間者，以期間末日之終止，為期間之終止。

Ⅱ. 期間不以星期、月或年之始日起算者，以最後之星期、月或年與起算日相當日之前一
日，為期間之末日。但以月或年定期間，於最後之月，無相當日者，以其月之末日，
為期間之末日。

 民法第123條之規定：
Ⅰ.稱月或年者，依曆計算。

Ⅱ.月或年非連續計算者，每月為三十日，每年為三百六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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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之計算（例一）

 民法第121條第２項本文之規定：

Ⅱ. 期間不以星期、月或年之始日起算者，以最後之星期、月或年與起算日相當日之前一日，為期
間之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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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15 108.7.14 108.7.15

1年



期間之計算（例二）

 民法第121條第２項但書之規定：

Ⅱ. 期間不以星期、月或年之始日起算者，以最後之星期、月或年與起算日相當日之前一日，為期
間之末日。但以月或年定期間，於最後之月，無相當日者，以其月之末日，為期間之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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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2.31 108.2.28

2個月

108.2.31



勞動基準法之「依曆計算」（一）

 內政部74年12月21日（74）台內勞字第371678號函（已廢止）：

要旨：平均工資所稱六個月係指依曆計算，一個月以三十日計算

全文內容：

一、本法第二條第四款平均工資定義，所稱「六個月」係指依曆計算之六個月總日
數。

二、本法第十七條第一款及第五十五條第二項所稱之「一個月平均工資」係指依同
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計算所得之「平均工資」乘三十之數額。

※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民國83年4月9日（83）台勞動二第25564號函，不再援引
適用。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3年04月09日（83）台勞動二字第2556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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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之「依曆計算」（二）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3年04月09日（83）台勞動二字第25564號函：

二、惟該函執行以來，迭有反映有欠合理，因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之總日
數，由於大月小月不同，分別為一八一天至一八四天，而非一八○天，平均每
月之日數應為三○．一七天至三○．六七天而非三○天，故一律以三○天計算，
將使勞工應得之資遣費、退休金、職業災害補償費減少，故改以「日平均工資」
乘以計算期間每月之平均日數為計算標準，等於以勞工退休前六個月工資總額
直接除以六，較為簡易、準確及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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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之「依曆計算」（三）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6年12月09日（86）台勞動二字第052675號函

一、查民法第一百二十三條之立法理由已明定，以月或年定期間者，為交易上便利，
應依曆計算。月或年非連續計算者，既非連續，即無從依曆計算，故應就其日
數以一月為三十日。

二、勞動基準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平均工資」，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
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即事由發生當日不算入，自
當日前一日依曆往前推算六個月期間，該期間並不屬於非連續計算之情形，自
應依民法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依曆計算，而不宜解為算足三十日。故本
會八十三年四月九日台(83)勞動二字第二五五六四號函釋內容與民法第一百二
十三條規定，尚無牴觸。因此，有關平均工資之計算，仍請依上開函釋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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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之「依曆計算」（四）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8年11月18日（88）台勞資二字第0048187號

查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項第六款規定，勞工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三日，或一個月
內曠工達六日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按勞務提供係勞動者之主要義務，
且勞務提供具有繼續性，而依民法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稱月或年者，
依曆計算。」是以，本案所稱「一個月」應以首次曠工事實發生之日起依曆計算一
個月。至「一個月」期間之終止應依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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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之行使－週年制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2項第1款之規定：
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給予之特別休假日數，勞工得於勞雇雙方協商之下列期間內，行使特
別休假權利：
一、以勞工受僱當日起算，每一週年之期間。但其工作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為取得特別休假權

利後六個月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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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1 106.8.31 106.9.1 107.2.28 107.3.1

6個月 開始可以
請3日特休

第1年

到職日

開始可以
請7日特休

3日特休結清日

第2年

108.2.28

可請7日特休
之末日

可請3日特
休之末日

僅6個月可請期間



特別休假年資之計算－曆年制（一）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
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給予之特別休假日數，勞工得於勞雇雙方協商之下列期間內，行使特
別休假權利：
二、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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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1 106.8.31 107.1.1 107.2.28 107.6.30

6個月

3日特休
可行使始日

到職日

第2年

108.12.31

任職滿6個月 任職滿1年

107.7.1

取得3日特休 取得7日特休

3日特休
可行使末日

7日特休
可行使始日

7日特休
可行使末日

108.1.1 108.2.28

任職滿2年

取得10日特休

10日特休
可行使始日

6個月



特別休假年資之計算－曆年制（二）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
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給予之特別休假日數，勞工得於勞雇雙方協商之下列期間內，行使特
別休假權利：
三、教育單位之學年度、事業單位之會計年度或勞雇雙方約定年度之期間 。

商業會計法6條規定：
商業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會計年度。但法律另有規定
，或因營業上有特殊需要者，不在此限。

似允勞雇雙方任意約定1年期間；惟，此處之會計年度是否即為商業會計法之會計年度，尚非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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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排定權（一）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
Ⅱ.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
方協商調整。

 勞動部106年03月03日勞動條3字第1060047055號函：
一、復貴處106年2月10日經加四勞字第10601005930號函。
二、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規定，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依其意願決定之。雇主可提醒或促請勞工排定休假，

但不得限制勞工僅得一次預為排定或於排定於特定期日。至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特別休
假日數，不論未休原因為何，雇主均應發給工資。

 勞動部106年03月10日 勞動條3字第1060049806號書函：
四、另依本次勞動基準法第38條新增第2項及第4項規定，特別休假之期日應由勞工依照自己意願決定，

雇主可提醒或促請勞工排定休假，但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勞工特別休假未休完之日數，不論原
因為何，雇主均應發給工資。其立法旨意即為確保勞工特別休假權益不因年度終結成契約終止而喪
失。至勞動基準法所規範者係勞動條件之最低標準，事業單位如有優於法令之給假日數，就優於法
令規定之給假日數，倘屆請休期限，其未休之日數是否發給工資，仍得依勞資雙方協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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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排定權（二）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
Ⅱ.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
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得與他方協商調整所指為何？
此僅明示於勞工排定特別休假期日後，勞工或雇主若須變更，得經協商後，合意變更。
其變更之方法常見者有，改排定他日、勞工撤回已排定特別休假或勞工於特別休假加班。

 協商未果，其法律效力為何？
本項但書係未規定法律效果之不完全法條，故若勞、雇雙方間協商未果，自不能阻卻已排
定之特別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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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排定權（三）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
Ⅱ.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
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若有多數勞工同時於某期日或期間排定特別休假，致雇主無法營業，應如何處理？
 有無勞動基準法第40條規定之適用？

勞動基準法第40條規定：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時，得停止第三十六條至第三十八條所定
勞工之假期。但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
前項停止勞工假期，應於事後二十四小時內，詳述理由，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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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排定權（四）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
Ⅱ.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
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若有多數勞工同時於某期日或期間排定特別休假，致雇主無法營業，應如何處理？
 有無勞動基準法第40條規定之適用？

勞動部內部見解，屬勞動基準法第40條規定之「突發事件」。
→除當日工資加倍外，尚須擇日補休，並於24小時內報核備。

 如勞工尚有其他請假事由，仍得據各該事由，另行請假。（如：事、病、生理假等）
 日本法上，有被認為屬集體勞動權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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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之通知義務（一）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3項之規定：
Ⅲ.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
定排定特別休假。

本次修法，就特別休假之部分，課予雇主二重通知義務，此為第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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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之通知義務（二）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3項之規定：
Ⅲ.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

 通知期間：自勞工取得特別休假之日起，30日內為之。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3項之規定：
Ⅲ.雇主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告知勞工排定特別休假，應於勞工符合特別休假條件之日起
三十日內為之。

106.7.1 106.12.31 107.1.1 107.1.30

6個月 開始可以
請3日特休

到職日 30日內通知勞工

通知期間
之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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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之通知義務（三）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3項之規定：
Ⅲ.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

 如何通知？
關此部分，法律未予明定，故書面或口頭均可；惟為日後舉證之故（特別是勞動檢查），應以書面
或電磁紀錄為佳，其上並應記載其特別休假日數及得行使之期間，其可能之方式有：
一、製作書面通知書，並予勞工簽收，勞、雇方各執一份。
二、以電子信件寄予勞方。
三、其他易於保存之方式亦可；但不建議使用LINE、手機簡訊等，易遺失數據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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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如何遞延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
Ⅳ.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
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
應發給工資。

 未休畢之特別休假如何遞延？
• 勞動部107年04月11日勞動條2字第1070130382號函：
二、經參酌前開規定及立法意旨，雇主得透過工會或勞資會議之機制，先就遞延期限或如何遞
延等進行討論，亦可協商一致性原則，惟個案上遞延與否，仍應由個別勞工與雇主雙方協商同
意後，始得為之。雇主倘規定勞工於年度終結時，未休畢之特別休假一律遞延至次年度實施，
於法未合。
三、至特別休假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期間未及一年者（如3個月），尚無不可；其於屆期後經再
次協商遞延（如遞延3個月屆期後再協商遞延3個月），亦屬可行，惟其實施期限仍不得逾次一
年度之末日。又遞延之特別休假，於次一年度終結之末日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不
得再行遞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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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延及當年度之特別休假，孰先孰後？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之規定：

勞雇雙方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但書規定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其遞延之日數，於次一
年度請休特別休假時，優先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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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如何折算工資（一）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
Ⅳ.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
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
應發給工資。

 折算工資應否視可否歸責於勞工或雇主而異其結果？
勞動部106年03月03日勞動條3字第1060047055號函
一、復貴處106年2月10日經加四勞字第10601005930號函。
二、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規定，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依其意願決定之。雇主可提醒或促請勞工排

定休假，但不得限制勞工僅得一次預為排定或於排定於特定期日。至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
而未休之特別休假日數，不論未休原因為何，雇主均應發給工資。

勞動部106年03月10日勞動條3字第1060049806號書函說明四復同此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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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如何折算工資（二）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3項之規定
Ⅳ.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
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
應發給工資。

 折算之工資，其工資數額標準為何？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之規定：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發給工資之標準：
(一)雇主應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
(二)前目所稱工資，指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
金額。

（三）勞雇雙方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但書規定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按原特別休假年
度終結時應發給工資之基準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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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如何折算工資（三）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1款第2目之規定：
(二)前目所稱工資，指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
額。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於折算特別休假工資中不足之處：
一、所稱之「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應係指前一應出勤之日；否則時薪制勞工恐面臨

「前一日」屬無庸出勤之日，而無「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可得計算。
二、時薪制勞工不適用「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為其一日之工

資」，對勞、雇雙方恐均失公允。
三、「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無同細則第二條之適用，應否

類推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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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如何折算工資（四）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條之規定：
依本法第二條第四款計算平均工資時，下列各款期日或期間之工資日數均不列入計算：
一、發生計算事由之當日。
二、因職業災害尚在醫療中者。
三、依本法第五十條第二項減半發給工資者。
四、雇主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而不能繼續其事業，致勞工未能工作者。
五、依勞工請假規則請普通傷病假者。→本款新增
六、依本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請生理假、產假、家庭照顧假或安胎休養，致減少工資者。
→本款新增
七、留職停薪期間者。→本款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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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休而未休之特別休假工資何時發給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
Ⅳ.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折算之特別休假工資應於何時發給？
•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2款之規定：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
二、發給工資之期限：
（一）年度終結：於契約約定之工資給付日發給或於年度終結後三十日內發給。
（二）契約終止：依第九條規定發給。

•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9條之規定：
依本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工。

→契約終止之日、原約定之工資給付日或年度終結後三十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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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工資之通知義務（一）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項之規定：
Ⅴ.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

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

 通知期限為何？
•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2第1款之規定：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五項所定每年定期發給之書面通知，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雇主應於前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發給工資之期限前發給。
二、書面通知，得以紙本、電子資料傳輸方式或其他勞工可隨時取得及得列印之資料為之。

•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第2款之規定：
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
二、發給工資之期限：
（一）年度終結：於契約約定之工資給付日發給或於年度終結後三十日內發給。
（二）契約終止：依第九條規定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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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休假工資之通知義務（二）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２第1款之規定：
(一)年度終結：

1.契約約定之工資給付日
→一般而言，有可能在期日屆至前發給特別休假工資之書面通知
→但若勞、雇雙方約定於每月末日給付當月工資，則未必能在期日屆至前發給特別休假工
資之書面通知

2.年度終結後三十日內
→一般而言，應能在期日屆至前發給特別休假工資之書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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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5項
特別休假工資之通知義務（三）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２第1款之規定：
(二) 契約終止：

1.依第九條規定（即契約終止之日）
→未必能在期日屆至前發給特別休假工資之書面通知
→如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各款之規定或勞工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項各款，
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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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6項
舉證責任倒置（一）

Ⅵ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
 舉證責任之倒置！
 權利不存在之舉證責任：

1.權利不存在事實：指該當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構成要件事實。
 勞工未任職滿一定期間，而取得相應日數之特別休假權利。

2.權利障礙事實：基於妨礙對造之法律效果發生之權利障礙規範。
如：當事人為無行為能力人；勞動法上較少此問題。

3.權利消滅事實：基於消滅對造所主張已發生權利之抗辯。
勞工已請特別休假日數或已折發工資。

4.權利排除事實：基於排除或阻止對造所主張既已發生之權利之抗辯。
已逾消滅時效或除斥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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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6項
舉證責任倒置（二）

設：勞工D於100年1月1日到職，其於104年12月31日任職滿5年，按舊法於105年1月1日起，可請14
日特休；其於106年1月1日起，可按新法排定15日特休。惟勞工D遲至106年間，請求雇主應折
算105年間之14日特別休假工資，其應休而未休之究係可歸責於雇主？抑或是勞工，應由何人負
舉證責任？

100.1.1 105.1.1 105.12.31 106.1.1

5年 14日特休
行使始日

6年

到職日

第7年開始

14日特休
行使末日

15日特休
行使始日

勞工於106年間始主
張105年間14日特休
都沒休，請求雇主折
算特休工資，應由何
人負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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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6項
舉證責任倒置（三）

 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勞上易字第28號民事判決

按105年12月6日公布修正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6項亦規定：「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
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查上訴人（即雇主）並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即勞工）依
修正前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3、4款、第39條規定之特別休假之未休工資債權不存在，從而上訴
（即雇主）人辯稱：被上訴人（即勞工）僅於可歸責於上訴人（即雇主）之事由致未申請特別休
假時，始得請求上訴人（即雇主）給付自102年起至105年5月2日止之特別休假120日之未休工資
云云，即屬無據。（第131行至第138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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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6項
舉證責任倒置（四）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6項之反思

 修法前，行政機關及民事法院實務見解均認為，須可歸責於雇主之事由致未休，方能請求工資

1.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82年8月27日台勞動2字第44064號函。

2.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1655號民事判決。

3. 最高法院90年台上字第1017號民事判決。

 揭諸「程序從新原則」之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2219號判例已不再援用
 系爭修文係配套式修法，同時課予雇主各種文書保存義務，若適用「程序從新原則」，有違
「信賴利益保護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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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6項
舉證責任倒置（五）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7年勞簡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
1. 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原則（第259行第264行）

按中央法規之適用，應本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及從新從優原則，為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6條及
第18條所明定。勞動基準法規定勞資雙方有權利爭議時，其舉證責任之分配，係屬於解決勞資爭議
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且其法律性質應屬規範程序事務之程序事項，應有從新原則之適用。

2. 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2219號民事判例之不再援用，係法規變更所致，非判例有所違誤（第265行第
280行）
上開規定既然是就程序上移轉舉證責任所為之特別規定，依「程序從新」之原則，不受實體不溯及
既往規定之限制，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2219號民事判例可資參照。該則判例雖已經公告「不再援
用」，然有關最高法院院判例之「不再援用」，係指原來的判例意旨無誤，因修法結果而不再援用。
其所不再援用者，乃新法施行後所發生之法律關係；新法施行前所發生之法律關係，則仍可援用。
至於最高法院判例之「廢止」，則指因判例意旨於理論及實務甚不妥當而予廢止不用。兩者所生法
律上之效果，尚有不同，不容予以混淆，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622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是上
開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2219號民事判例雖因民法第982條第2項規定已予刪除而不再援用，然其所
揭示舉證責任轉換之修法應適用程序從新原則一節，於本案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6項之修正亦應為同
樣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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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6項
舉證責任倒置（六）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7年勞簡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

3. 本案適用「程序從新原則」，不違反「信賴利益保護原則」（第309行第319行）

人民固有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惟法律規定之變動確有公益之考量，且衡酌其所欲達成之公益
及人民應受保護之信賴利益，法律規定所採措施尚未逾越必要合理之程度，即未違反信賴保護
原則及比例原則（大法官釋字第717號解釋文參照）。（第283行第288行）

立法者考量勞資雙方地位上不對等、勞工常處於弱勢，以及特別休假係為保障勞工身心健康之
目的等情，而採取舉證責任轉換立法方式，將舉證責任明文改由雇主負擔，而不採以往「勞工
須舉證可歸責於雇主」之「歸責原因說」見解。此項新增規定所欲達成之公益（保障勞工身心
健康，雇主於勞工未行使特別休假權利時應一律發給工資），及雇主應受保護之信賴利益（須
由勞工負舉證責任才能請求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法律規定所採之舉證責任轉換措施尚未逾越
必要合理之程度，即未違反信賴保護原則。（第309行第319行）

75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6項
舉證責任倒置（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7年勞簡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
4.系爭條文修法前，雇主即有出勤紀錄、工資清冊等保存義務，對雇主而言，並無過苛（第320行
第346行）
A. 勞動基準法第23條第2項於73年7月30日已明文規定：「雇主應置備勞工工資清冊，將發放

工資、工資計算項目、工資總額等事項記入。工資清冊應保存五年。」

B. 105年1月1日修正施行之第30條第5項也規定：「雇主應置備勞工出勤記錄，並保存五年」
（之前規定保存一年）

C. 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24條第2款於74年2月27日也規定「特別休假日期應由勞雇雙方協商
排定之。」

D. 勞工保險條例第10條第3項、第4項自92年01月29日起亦規定：「保險人為查核投保單位勞
工人數、工作情況及薪資，必要時，得查對其員工或會員名冊、出勤工作紀錄及薪資帳
冊。」、「前項規定之表冊，投保單位應自被保險人離職、退會或結（退）訓之日起保存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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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6項
舉證責任倒置（八）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7年勞簡上字第14號民事判決

4.系爭條文修法前，雇主即有出勤紀錄、工資清冊等保存義務，對雇主而言，並無過苛（第320行
第346行）

上述規定均屬雇主之法定義務，俾於勞資雙方有所爭執時，得以有所依循從而達其定紛止爭之
目的，是於法定保存期限內，雇主即有提出勞工出勤資料及薪資帳冊（包含特別休假紀錄、特
別休假工資）之義務存在，否則應負擔不利益之結果（民事訴訟法第344條、第345條規定參
照）。因此，在新法施行之前，雇主本已就勞工特別休假有保管相關紀錄、帳冊資料之法定義
務存在，並負訴訟上之舉證責任，並非修法之後始有此項義務及舉證責任。修正後新法只是將
此部分雇主應負擔的義務更具體、詳細規定，並就舉證責任予以明文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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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6項
舉證責任倒置（九）

設：勞工D於100年1月1日到職，其於104年12月31日任職滿5年，按舊法於105年1月1日起，可請14
日特休；其於106年1月1日起，可按新法排定15日特休。惟勞工D遲至106年間，請求雇主應折
算105年間之14日特別休假工資，其應休而未休之究係可歸責於雇主？抑或是勞工，應由何人負
舉證責任？

100.1.1 105.1.1 105.12.31 106.1.1

5年 14日特休
行使始日

6年

到職日

第7年開始

14日特休
行使末日

15日特休
行使始日

實體從舊
程序從新

舉證責任是程
序法上之規範

自106年1月1日起
縱屬舊法時期
應休畢之特休

其未休應歸責何人
由雇主負舉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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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7項
明定本條於106年1月1日施行

Ⅶ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六日修正之本條規定，自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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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問題
勞工因故留職停薪，特休應否結清？（1）

設：勞工E於100年1月1日到職，105年12月31日任職滿5年，按新法之規定，可於106年1月1日起，
請15日特休；其復於106年7月1日因故與雇主合意留職停薪1年，並約定於107年7月1日復職，
其於106年1月1日取得之15日特休，應否於留停時結清？

100.1.1 106.1.1 106.7.1 107.7.1

5年 開始可以
請15日特休

6個月

到職日

留停1年

勞工因故
留停1年

約定
復職日

勞工因故留職停薪時
雇主應否

折算特休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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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問題
勞工因故留職停薪，特休應否結清？（2）

 留職停薪之法律性質：
勞動契約仍成立，但不生效力，即勞動契約之中止；特別是勞、雇雙方間之主給付義務。

 不符合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4項之結清要件：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留職停薪之類型：
1. 因病留職停薪（勞工請假規則第5條）
2. 育嬰留職停薪（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6條）
3. 服兵役保留底缺年資（兵役法第44條第1項第1款）
4. 其他勞、雇雙方合意（如：勞工因留學或照顧須長期照護之家人，而合意留職停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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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問題
勞工因故留職停薪，特休應否結清？（3）

 勞工因故留職停薪，雇主無庸折算特休工資：
1. 嗣勞工復職，可接續剩餘之特休及可請領期間，排定特休
2. 嗣勞工於留停期滿而終止契約，再予結清

100.1.1 106.1.1 106.7.1 107.7.1

5年 開始可以
請15日特休

6個月到職日 留停1年

勞工因故
留停1年

約定
復職日

1.復職後可接著請

107.12.31

15日特休
可請之末日

2.勞工選擇離職
再予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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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問題
勞工因故留職停薪後復職，特休如何計給？（1）

設：勞工F於100年1月1日到職，105年12月31日任職滿5年，按新法之規定，可於106年1月1日起，
請15日特休；其復於106年7月1日因故與雇主合意留職停薪1年，於107年7月1日復職。其於復職後之
特休年資如何計算？

100.1.1 106.1.1 106.7.1 107.7.1

5年 開始可以
請15日特休

6個月

到職日

留停1年

勞工因故
留停1年

復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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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問題
勞工因故留職停薪後復職，特休如何計給？（2）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2年01月15日（92）台勞動二字第0920002588號函：

勞工因故留職停薪，其留職停薪前後之工作年資應合併計算。故復職當年度之特別休假，依其工作
年資及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計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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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問題
勞工因故留職停薪後復職，特休如何計給？（3）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2年01月15日（92）台勞動二字第0920002588號函：

勞工因故留職停薪，其留職停薪前後之工作年資應合併計算。故復職當年度之特別休假，依其工作
年資及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八條規定計給。

100.1.1 106.1.1 106.7.1 107.7.1

5年 開始可以
請15日特休

6個月到職日 留停1年

勞工因故
留停1年

約定
復職日

復職之日起6個月

107.12.3
1

滿6年

108.1.1

開始可以
請15日特休

第7年開始

可接續請106年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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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雇雙方原約定休息日出勤４小時，勞工
俟後僅出勤１小時、請事、病假３小時

1. 勞動部曽於82年6月4日函釋，勞工原已同意於國定假日出勤，嗣後請事病假致未全
日出勤時，除當日工資仍應照給外，當日請假時間之工資依事、病假給薪規定辦理。

2. 有關勞工已與雇主約定於休息日出勤工作，因其已有提供勞務之義務，嗣後因個人
因素無法履行原約定之工作時數者，依82年函釋精神，除休息日當日工資仍應照給
外，當日請假時間之工資依事、病假給薪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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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約定休息日出勤４小時（月薪36,000元，折合時薪150元）

勞工僅出勤１小時
月薪內含： 150元
休息日加班費：
150元／小時╳１⅓
＝200元

勞工請事假３小時：
月薪內含：150元╳ 3=450元
休息日加班費：０元

勞工請半薪病假３小時：
月薪內含： 150元╳ 3=450元
休息日加班費：
½（150元／小時╳ １⅓＋２小時╳ 150元／小時╳ １⅔）＝350元



明定休息日加班時數計入每月４６小時上限

勞動基準法36條第3項之規定：
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32條第2項所定延長工
作時間總數。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
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時數不受第32條第2項規定之限制。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2項之規定：
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１日不得超過
１２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１個月不得超過４６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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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加班費之計算－
休息日加班費（§24Ⅱ、Ⅲ）

88

月薪 時薪

約定工資 月薪 36,000元、一例一休
每日正常二時8小時 每小時工資150元 時薪133元

工作時數 月薪內含 加給倍率 加發工資 實際加發 基本工資
內含 加給倍率 加發工資 實際加發

1 150 (1)+1⅓ 200

900

133 (1)+1⅓ 178

8002 150 (1)+1⅓ 200 133 (1)+1⅓ 178
3 150 (1)+1⅔ 250 133 (1)+1⅔ 222
4 150 (1)+1⅔ 250 133 (1)+1⅔ 222
5 150 (1)+1⅔ 250

1000

133 (1)+1⅔ 222

8886 150 (1)+1⅔ 250 133 (1)+1⅔ 222
7 150 (1)+1⅔ 250 133 (1)+1⅔ 222
8 150 (1)+1⅔ 250 133 (1)+1⅔ 222
9 0 1+1⅔ 400

1600

0 1+1⅔ 355

142010 0 1+1⅔ 400 0 1+1⅔ 355
11 0 1+1⅔ 400 0 1+1⅔ 355
12 0 1+1⅔ 400 0 1+1⅔ 355



各種加班費之計算－
合法例假加班費（§39前段、40Ⅰ）＋補休

月薪 時薪

約定工資 月薪 36,000元、一例一休
每日正常二時8小時 每小時工資150元 時薪133元

工作時數 月薪內含 加給倍率 加發工資 實際加發 基本工資
內含 加給倍率 加發工資 實際加發

1 150 (1)+1 150

1200

133 (1)+1 133 133
2 150 (1)+1 150 133 (1)+1 133 133
3 150 (1)+1 150 133 (1)+1 133 133
4 150 (1)+1 150 133 (1)+1 133 133
5 150 (1)+1 150 133 (1)+1 133 133
6 150 (1)+1 150 133 (1)+1 133 133
7 150 (1)+1 150 133 (1)+1 133 133
8 150 (1)+1 150 133 (1)+1 133 133
9 0 2 300 300 0 2 266 266
10 0 2 300 300 0 2 266 266
11 0 2 300 300 0 2 266 266
12 0 2 300 300 0 2 266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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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加班費之計算－
合法例假加班費（§39前段、40Ⅰ）＋補休
 勞動基準法第39條

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
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
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

 休假日：僅勞動基準法第37條之「休假」及第38條之「特別休假」。不包含同法
第36條之「例假」！

 勞動基準法第40條

Ⅰ.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認有繼續工作之必要時，得停止第三十六條至第
三十八條所定勞工之假期。但停止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假休
息。

Ⅱ.前項停止勞工假期，應於事後二十四小時內，詳述理由，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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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加班費之計算－
違法例假加班費（§39前段、24Ⅰ①②、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76年09月25日（76）台勞動字第1742號函）

月薪 時薪

約定工資 月薪 36,000元、一例一休
每日正常二時8小時 每小時工資150元 時薪133元

工作時數 月薪內含 加給倍率 加發工資 實際加發 基本工資
內含 加給倍率 加發工資 實際加發

1 150 (1)+1 150

1200

133 (1)+1 133 133
2 150 (1)+1 150 133 (1)+1 133 133
3 150 (1)+1 150 133 (1)+1 133 133
4 150 (1)+1 150 133 (1)+1 133 133
5 150 (1)+1 150 133 (1)+1 133 133
6 150 (1)+1 150 133 (1)+1 133 133
7 150 (1)+1 150 133 (1)+1 133 133
8 150 (1)+1 150 133 (1)+1 133 133
9 0 1⅓ 200 300 0 1⅓ 266 178
10 0 1⅓ 200 300 0 1⅓ 266 178
11 0 1⅔ 250 300 0 1⅔ 266 222
12 0 1⅔ 250 300 0 1⅔ 266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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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加班費之計算－
違法例假加班費（§39前段、24Ⅰ①②、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76年09月25日（76）台勞動字第1742號函）
 勞動基準法第39條

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
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
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Ⅰ.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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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加班費之計算－
違法例假加班費（§39前段、24Ⅰ①②、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76年09月25日（76）台勞動字第1742號函）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76年09月25日（76）台勞動字第1742號函

一、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
假」，此項例假依該法規定，事業單位如非因同法第四十條所列天災、事變或
突發事件等法定原因，縱使勞工同意，亦不得使勞工在該假日工作。

二、事業單位違反上開法令規定，除應依法處理並督責改進外，如勞工已有於例假
日出勤之事實，其當日出勤之工資，仍應加倍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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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加班費之計算－
休假、特別休假加班費（§24Ⅰ、32Ⅲ、39）

月薪 時薪

約定工資 月薪 36,000元、一例一休
每日正常二時8小時 每小時工資150元 時薪133元

工作時數 月薪內含 加給倍率 加發工資 實際加發 基本工資
內含 加給倍率 加發工資 實際加發

1 150 (1)+1 150

1200

0 2 266 266
2 150 (1)+1 150 0 2 266 266
3 150 (1)+1 150 0 2 266 266
4 150 (1)+1 150 0 2 266 266
5 150 (1)+1 150 0 2 266 266
6 150 (1)+1 150 0 2 266 266
7 150 (1)+1 150 0 2 266 266
8 150 (1)+1 150 0 2 266 266
9 0 1⅓ 200 200 0 1⅓ 178 178
10 0 1⅓ 200 200 0 1⅓ 178 178
11 0 1⅔ 250 250 0 1⅔ 222 222
12 0 1⅔ 250 250 0 1⅔ 222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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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加班費之計算－
休假、特別休假加班費（§24Ⅰ、32Ⅲ、39）
 勞動基準法第32條第3項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得將工作時間延
長之。但應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通知工會；無工會組織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延
長之工作時間，雇主應於事後補給勞工以適當之休息。

 勞動基準法第39條

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
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
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Ⅰ.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三、依第三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延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倍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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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加班費之計算－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日加班費

月薪 時薪

約定工資 月薪 36,000元、一例一休
每日正常二時8小時 每小時工資150元 時薪133元

工作時數 月薪內含 加給倍率 加發工資 實際加發 基本工資
內含 加給倍率 加發工資 實際加發

1 150 (1)
給予投票時間

0 2 266 266
2 150 (1) 0 2 266 266
3 150 (1)+1 150 150 0 2 266 266
4 150 (1)+1 150 150 0 2 266 266
5 150 (1)+1 150 150 0 2 266 266
6 150 (1)+1 150 150 0 2 266 266
7 150 (1)+1 150 150 0 2 266 266
8 150 (1)+1 150 150 0 2 266 266
9 0 1⅓ 200 200 0 1⅓ 178 178
10 0 1⅓ 200 200 0 1⅓ 178 178
11 0 1⅔ 250 250 0 1⅔ 222 222
12 0 1⅔ 250 250 0 1⅔ 222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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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加班費之計算－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日加班費
 內政部74年11月08日（74）台內勞字第357091號函

各類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投票日各公民營事業單位對具有投票權員工依左列原則給假：

一、星期日或原屬休息日舉行投票，不另放假。

二、星期六或工作日舉行投票，按往例放假一日。

三、因行使選舉權、罷免權，放假日工資照給。如放假日仍須其繼續到工者，應依
照勞動基準法規定，加給其該工作時間之工資，但應不妨礙其投票。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7年02月25日勞動2字第0970130105號令
核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投票日」為依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規定指定
應放假之日。具投票權且該日原屬工作日之勞工，放假一日；原毋須出勤者，不另
給假給薪。所稱放假一日，係指自午前零時至午後十二時連續二十四小時。雇主徵
得勞工同意於該日出勤者，應加給該工作時間之工資，且應不妨礙其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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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加班費之計算－
優於法令、無庸出勤之日（如：週休３日）

月薪 時薪

約定工資 月薪 36,000元、週休３日(第３日)
每日正常二時8小時 每小時工資150元 時薪133元

工作時數 月薪內含 加給倍率 加發工資 實際加發 約定工資加給倍率 實際發給
1 150 勞資協商 0 0 133 勞資協商 133
2 150 勞資協商 0 0 133 勞資協商 133
3 150 勞資協商 0 0 133 勞資協商 133
4 150 勞資協商 0 0 133 勞資協商 133
5 150 勞資協商 0 0 133 勞資協商 133
6 150 勞資協商 0 0 133 勞資協商 133
7 150 勞資協商 0 0 133 勞資協商 133
8 150 勞資協商 0 0 133 勞資協商 133
9 0 1⅓ 200 200 133 1⅓ 178
10 0 1⅓ 200 200 133 1⅓ 178
11 0 1⅔ 250 250 133 1⅔ 222
12 0 1⅔ 250 250 133 1⅔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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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加班費之計算－
工時調移產生之「空班」

月薪 時薪

約定工資 月薪 36,000元、一例一休
每日正常二時8小時 每小時工資150元 時薪133元

工作時數 約定工資 加給倍率 加發工資 實際加發 約定工資 加給倍率 實際發給
1 150 1⅓ 200 200

時薪制勞工不適用彈性工時

2 150 1⅓ 200 200
3 150 1⅔ 250 250
4 150 1⅔ 250 250
5 150 1⅔ 250 250
6 150 1⅔ 250 250
7 150 1⅔ 250 250
8 150 1⅔ 250 250
9 150 1⅔ 250 250
10 150 1⅔ 250 250
11 150 1⅔ 250 250
12 150 1⅔ 2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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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加班費之計算－
工時調移產生之「空班」
 勞動基準法第24條

Ⅰ.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

一、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以上。

二、再延長工作時間在二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以上。

 勞動部105年06月21日勞動條3字第1050131243號令
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
過八小時，每週不得超過四十小時。」，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並
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故本法所稱「雇主延長勞工工作之時間」，指勞工每日工
作時間超過八小時或每週工作總時數超過四十小時之部分。但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二項、
第三項或第三十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變更工作時間者，為超過變更後工作時間之部分。
另，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九日修正發布，並自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前之勞動
基準法施行細則第二十條之一之規定，不適用之。本解釋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
二十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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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日法制化後，可能面臨的問題

 非勞動基準法第36條第１項規定之無庸出勤之日、空班，應由勞、雇雙方合意定之，
並載明於出勤紀錄中

一、經勞、資雙方合意，非法定之例假、休假，而無庸出勤之日。

二、經彈性工時調整後，勞工因而增加之空班。

如：２週彈性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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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例 8 8 8 8 無 休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例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空 休

例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空 休



報告完畢，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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